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  

 
小販行業的發展  

 
 
目的  
 
 本小組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致函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發展局局長、民政事務局

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並隨函夾附一份問題清單 (附件－只

有英文本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對有關問題的回應。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我們留意到，本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普遍認為應從「發展」

的角度制定小販政策，而非把焦點放在管理及管制工作上。我們

亦留意到問題清單上指出多個如何讓小販行業可進一步發展的

方向，包括應否把小販區納為城市規劃的一部分；應否從旅遊業

或藝術及文化的角度發展或推廣小販活動；以及應否把小販活動

列為扶貧策略的一部分。  
 
3. 當局對這些構思的初步回應載述如下。  
 
食物及衞生局  
 
4. 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負責小販發

牌、管理及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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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配合實際需要和回應社會意願，當局多年來的小販管

理和管制工作方向都是集中於有效管制持牌和無牌小販，以期：

減少街上的非法擺賣活動；適當地管制持牌小販的活動，盡量減

少阻塞和滋擾；以及遷移現有的街上持牌小販和停止簽發新的小

販牌照，從而控制和減少街頭擺賣活動的規模。兩個前市政局及

食環署已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照，並推行多項計劃，把小販遷往

離街的小販市場及公眾街市。  
 
6. 近年，食環署一直對食肆及其他食物業處所違例擴展營

業範圍實施嚴格管制，原因是越來越多市民關注到，違例擴展營

業範圍會令公眾通道受阻，以及引致噪音及環境衞生等問題，對

附近居民及公眾地方其他使用者造成滋擾。申訴專員也在去年的

報告中建議，食環署應進一步加強規管措施及執法制度。街上的

熟食擺賣活動同樣會造成上述滋擾及關注問題，而且規模可能更

大。  
 

7. 食物及衞生局／食環署須秉持為香港市民保障食物安

全和保持環境清潔衞生的使命。在不影響上述原則及現行規管制

度完整性的情況下，食物及衞生局／食環署會持開放態度考慮任

何有關發展小販行業的建議。  
 
促進措施  
 
8. 現時，一些促進小販行業的措施已在推行中。  
 
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  
 
9. 目前，在舉行公開活動 (例如展覽、表演、嘉年華等 )期
間，以臨時攤位／小食亭形式，翻熱和售賣預先煮熟食物以供在

處所外食用的短期業務，可向食環署署長申領臨時食物製造廠牌

照。臨時食物製造廠持牌人只可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或其他合

法來源供應的預先煮熟食物。為符合消防安全規定，除了用電爐

翻熱食物之外，不得在處所內烹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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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例規定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的有效期不得超過七天。

雖然如此，就同一項活動 (如超過七天 )接續申領臨時食物製造廠

牌照的申請，食環署一直都受理。食環署會繼續為在公開活動中

售賣預先煮熟食物攤檔的短期業務提供協助，這類業務在節日期

間甚受歡迎。  
 
報攤  
 
11. 報紙雜誌是持牌固定攤位 (報紙 )小販獲准售賣的主要物

品。多年來，印刷媒體一直面對來自其他形式媒體 (尤其是電子

媒體 )的巨大競爭。為回應業界的關注，並方便消費者購買便利

品，當局已把報攤可額外售賣物品類別的限制放寬。固定攤位 (報
紙 )小販現可在報攤額外售賣 12類物品，當中以便利品居多。把

報攤用作售賣這 12類額外物品的總空間限制，亦已擴大至不超出

攤檔總面積的 50%。  
 
12. 在二零一三年年中，業界建議裝設電子顯示屏幕，藉以

宣傳報攤出售的物品，並建議在報攤裝設無線上網設施，為市民

提供免費上網服務。當局最近已接納這些建議。參與的報攤須符

合相關發牌規定和條件，確保電力裝置安全，同時避免對四周 (包
括行人和道路使用者 )造成阻塞或滋擾。  
 
放寛繼承和轉讓牌照的規定  
 
13. 當局已放寛「大牌檔」小販牌照的繼承和轉讓規定。假

如當區區議會支持繼續讓某「大牌檔」在原址經營，當局可考慮

放寬其牌照的繼承及轉讓規定，容許持牌人的直系親屬繼承或承

讓牌照 (以往只限配偶繼承或承讓 )，使之與其他固定攤位小販牌

照看齊。當局也可考慮向其他有興趣的經營者簽發新的牌照。結

果，中西區有九個「大牌檔」小販牌照成功轉讓。在處理轉讓申

請時，當局可施加附加發牌條件，以改善檔位的環境衞生，包括

污水排放、座位間劃分、攤檔的建造物料及燃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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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資助計劃  
 
14. 當局於二零一三年六月為固定小販排檔區的小販推出

資助計劃，為期五年。該計劃除了向合資格小販提供財政資助，

加快搬遷或原址重建攤檔，以減低火警風險之外，也為自願交回

小販牌照的小販提供一筆過特惠金，以助騰出攤檔空位，方便遷

置火警風險較高的攤檔。此外，食環署也藉此機會協助改善攤檔

的外貌及設計，使其更具吸引力，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有規律地

重新編排攤檔。  
 
其他可行方案  
 
15. 食物及衞生局／食環署有責任履行使命，確保食物安全

和環境衞生。正如上文所述，食環署現正在規管食物業處所方面

(例如提供清潔的食水、妥善處理污水、食物室的潔淨、食品的

溫度控制 )實施一套嚴格的管制制度。只要符合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方面的規定，我們樂意探討任何有關發展小販行業的建議的

可行性。  
 
16. 我們希望指出，由於任何關於擺賣活動的建議都可能對

附近社區造成滋擾，任何這些建議都必先獲得當區區議會的支持，

這是至為重要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17. 旅遊事務署一直與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合作，推

廣香港的旅遊特色，包括地道文化和購物體驗。旅發局利用網頁

(DiscoverHongKong.com)、社交媒體、智能手機應用程式、旅遊指

南，以及旅客諮詢中心和旅遊熱線等，向旅客推廣本港的市集和

購物街，例如花墟、廟街夜市、鴨寮街、西洋菜街 (女人街 )、摩

羅上街 (古董街 )、利源東街及利源西街等，鼓勵旅客體驗香港的

地道文化和享受各種購物樂趣。同時，旅發局亦邀請國際傳媒到

訪這些市集及購物街，從而向海外消費者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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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旅遊事務署會繼續與旅發局和旅遊業界緊密合作，因應

旅客的興趣，推介各區最新的旅遊資訊和鼓勵業界開發嶄新旅遊

主題產品。  
 
發展局  
 
19.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第六章零售設施 )，因應

適用於食物及衞生局轄下街市的政策，當局應按個別情況考慮是

否闢建新公眾街市，以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當局除了應考慮

該區人口外，也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

附近公營及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以及

區內市民對於保留小販區的意願等。因此，規劃署會就該等設施

的規劃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  
 
20. 就規劃及土地用途而言，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作「住

宅 (甲類 )」及「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內的土地，「街市」屬

於經常准許的用途，無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申請規劃

許可。根據城規會採納的《詞彙釋義》，「街市」是指通常由小

商販售賣食品和商品和提供服務的公營或私營街市，而「街市」

用途包括「小販中心」及「小販市場」。在其他用途地帶內，此

用途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  
 
民政事務局  
 
21. 民政事務局十分重視透過提供支援服務，包括加強公眾

對社會企業 (“社企 ”)的認識、協助社企提升能力和促進跨界別合

作，推動社企的發展。  
 
22. 不過，據民政事務局了解，有關制訂小販政策或擬設小

販區的討論，焦點在於設立這些小販區的目的／目標。民政事務

局認為社企是其中一類可在這些地區經營生意／管理這些地區

的眾多中介／代理人。當局應先確定設立這些小販區的需要，以

及釐清設立小販區的目的，才就社企應否參與小販區經營展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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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  
 
23. 正如行政長官在其《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扶

貧政策的主軸是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而社會保障和

福利制度則要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幫助不能自助的人。我們

透過改善教育和培訓／再培訓服務，提升市民的就業競爭力，以

幫助他們把握現時勞工需求殷切的情況，覓得工作。我們不曾考

慮把發展和推廣小販行業定為扶貧策略，而現時也沒有這方面的

計劃。  
 
 
徵詢意見  
 
2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發展局  
民政事務局  
勞工及福利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規劃署  
二零一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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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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